
經濟部智慧財產局著作權修法諮詢小組102年第41次會議紀錄

1、 時間：102年10月23日(星期三)上午9時30分

2、 地點：本局19樓簡報室

3、 主席：王局長美花              

          記錄：施偉仁
4、 出席人員：如簽到簿

5、 主席致詞：(略)

6、 會議討論事項：

	案由
	（一）有關著作權法53條具體修正條文是否妥適？提請  討論。
（二）有關著作權法53條是否採法定授權制度？提請  討論。

	說   明
	略


	討論意見
	1、 幸律師秋妙
(1) 本人較贊成將現行著作權法第53條第1項及第2項規定整併，即採乙案或丙案，只要釐清條文中「提供｣應包含實體散布及公開傳輸，「利用｣亦包含公開傳輸即可，建議可以在立法理由中加以說明。另考量點字對視障者而言仍有其限制，一般文字電子檔可以直接利用軟體轉換成聲音，更便利視障者接觸著作，可進一步討論是否增訂出版人提供電子檔之合理使用規定。最後，智慧局研擬之丙案條文第3項有關視聽障者個人使用之合理使用規定，建議增加「非營利｣之要件為宜。
(2) 依著作權法第87條第1項第5款規定，從反面解釋，使用電腦程式應不屬侵害著作權，否則不需規定｢視為｣侵害著作權。
2、 王局長美花
(1) 本局研擬之丙案條文第1項規定，新增適用主體包含「中央或地方政府機關或經其指定之機構｣，主要就是希望納入依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指定之國立台灣圖書館等專責圖書館。
(2) 本案在局內討論丙案條文時，對於利用方式之「電腦｣2字是否保留曾有討論，因「電腦｣並非如其他例示之翻譯、點字、錄音等屬利用方式之一種。另本條受益對象「學習障礙者｣似與「其他身心障礙者導致視聽覺認知有障礙者｣有所衝突，因為學習障礙者不一定會有視聽覺的障礙。
3、 章委員忠信
(1) 智慧局研擬之丙案條文第1項規定，新增適用主體包含「中央或地方政府機關或經其指定之機構｣，範圍似乎太廣，另適用主體是否一定要限於「非營利｣之機構或團體，因為縱使是營利機構，只要以「非營利｣方式提供視聽障者使用，應該也可以主張本條合理使用規定。
(2) 有關丙案本條利用方式之「電腦｣2字，我建議可修正為「電腦程式轉換｣，「附加手語翻譯｣應可刪除其中「翻譯｣2字，另「其他身心障礙導致視聽覺認知有障礙者｣建議修正為「其他身心障礙致無法同一般人接觸著作者｣。

4、 幸律師秋妙
現行著作權法第53條第2項所稱「依法立案之非營利機構」是否可解釋包含國立台灣圖書館？ 
5、 國立台灣圖書館周主任淑惠
本館係教育部所屬3級機構，另國內專門從事提供視障者圖書服務的圖書館除了本館外，還有台北市立圖書館啟明分館及高雄市立圖書館新興分館等，亦應讓該等圖書館可以主張著作權法第53條合理使用規定之適用。
6、 張組長玉英
本局行政解釋認為著作權法第53條第2項是用主體包含圖書館。
7、 王局長美花
綜合各位意見，圖書館並無「依法立案｣之問題，故本局研擬之丙案條文第1項「中央或地方政府機關或經其指定之機構、依法立案之非營利機構或團體｣可修正為「中央或地方政府機關或、非營利機構或團體｣。
8、 中華民國無障礙科技發展協會張滄濱先生
有關丙案本條利用方式之「電腦｣2字，我建議可修正為「電腦文字｣或「電子文字｣。
9、 蕭律師雄淋
利用方式之例示宜與動詞之利用行為一致，建議可修正為「數位轉換｣。
10、 李律師秉宏
我建議可修正為「無障礙數位轉換｣，可以包含不同無障礙格式。
11、 幸律師秋妙

另本條受益對象中之「學習障礙｣範圍甚大，是否須為無法感知常規著作始有適用？是否併入其他身心障礙者一併規定即可？
12、 李律師秉宏

「學習障礙｣有可能視、聽覺機能正常，但對著作內容無法認知理解，例如知名歌手蕭敬騰即屬此類。
13、 王局長美花

學習障礙及其他身心障礙者適用著作權法第53條可採用幸律師乙案之文字，即「其他因身心障礙致以既有視聽覺感知常規著作有困難者｣即可適用。
14、 臺北市視障者家長協會黃專案經理慧子

許多視障學生不到看不見的程度，但需要大字書來閱讀，我想瞭解著作權法第53條修法後，其利用方式是否包含文字？
15、 蕭律師雄淋
條文中其他促進感知之方式即包括文字，建議於立法理由中再加以說明。

16、 章委員忠信
為避免以網路傳輸提供無障礙格式版本是否適用著作權法第53條之爭議，建議條文中「提供｣修正為「得散布或公開傳輸｣，適用上較為明確。
17、 中華民國無障礙科技發展協會張滄濱先生
如果視障者付費委託非營利組織A製作無障礙格式版本，A是否可將該無障礙格式版本提供給其他非營利組織或視障者？
18、 章委員忠信
故本人主張只要提供無障礙格式版本之行為屬「非營利活動｣，即可主張著作權法第53條適用，不須探究適用主體本身是否營利或非營利。

19、 蕭律師雄淋
如果是政府機關委託營利機構製作無障礙格式版本是否可適用著作權法第53條規定？

20、 李律師秉宏
如果是非營利組織A提供非營利組織B，B可否提供給非營利組織C？因為依智慧局研擬之丙案條文第2項，似乎B僅能就自己依第1項規定製作之無障礙格式版本提供給C？
21、 蕭律師雄淋
智慧局研擬之丙案條文第3項明定視聽障者可自行或委託他人重製無障礙格式版本，惟第1項並沒有規定可自行或委託他人重製，依反面解釋，第1項規定之適用主體似無法委託他人重製無障礙格式版本，建議第1項增訂可自行或委託他人重製之規定。
22、 幸律師秋妙
如果政府機關委託機構重製無障礙格式版本，其他機構需要該無障礙格式版本，應向政府機關索取，而非逕向重製機構索取。

23、 李律師秉宏
製作點字書繁複、時效慢，且視障者不一定通曉點字，建議可採法定授權制度，讓視障者可以直接取得電子檔製作無障礙格式版本。
24、 章委員忠信
這裡要先釐清出版社將電子檔交付專責圖書館是否會構成散布行為？
25、 蕭律師雄淋
專責圖書館是多數時仍構成散布行為。
26、 國立台灣圖書館周主任淑惠
目前教育部研修中之圖書館法第9條係授權本館就特殊圖書之徵集另定辦法，但並無強制性。


	結    論
	（1） 有關著作權法第53條適用主體、利用方式、提供流通方式及範圍等，請智慧局會後調整修正。
（2） 著作權法第53條不採法定授權制度。


七、散會：中午12時整
1

